临  湘  市  民  政  局 文 件


[image: ]


临湘民政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的
[bookmark: _GoBack]通   知

各镇（街道）民政办、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解决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湘政发〔2015〕21号) 、岳阳民政局岳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岳民发〔2019〕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临时救助目的与原则
临时救助制度以解决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问题为目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临时救助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坚持应救尽救原则,确保困难群众救助有门,并按规定得到及时救助;
（2） 坚持适度救助原则,着眼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
（3） 坚持公开公正原则,做到政策公开、过程透明、结果公正;
（4） 坚持制度衔接原则,加强各项救助、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整体合力;
（5） 坚持资源统筹原则,实现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家庭自救有机结合。
二、临时救助对象范围和类别
根据困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可分为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1） 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人群:
1、因意外事件(火灾、交通事故等突发意外事件)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2、因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包括白血病、恶性肿瘤等医疗救助机构认定的重特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3、因遭遇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突发性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2） 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开支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以下人群: 
1、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2、 特困人员;
3、 困难残疾人;
4、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三、临时救助方式和标准
（一）救助方式。临时救助由镇（街道）负责组织实施，民政局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凡认为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居民都有权向当地镇（街道）提出临时救助申请，镇（街道）应严格按程序审核审批，确定救助金额后实行社会化发放。临时救助资金由民政局按照一定的测算标准定期下拨到镇（街道），镇（街道）加强资金配套，并将临时救助配套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用于紧急性突发事件救助。民政局根据人口基数每年下拨给各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4-8万，分两次拨付，镇（街道）配套临时救助备用金不得少于3万元。
（二）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标准不超过当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6倍。临时救助金额视家庭困难程度测算确定, 一般性困难家庭原则上给予不超过1000元的一次性临时救助;困难程度较大家庭可以适当增加救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3000元；特别困难家庭救助金额超出3000元以上的，需要实行“救急难”联席会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确定救助金额。每个困难家庭一年内因同一原因临时救助不得超过2次。
四、临时救助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受理。救助对象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向所在镇（街道） 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实施网上申请受理的地方，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供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惠民惠农卡及家庭（个人）遭受困难证明材料等，并填写《临湘市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
(二)审核审批 镇（街道）受理临时救助申请后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10个工作日内,对临时救助申请人的家庭情况、收入财产状况、遭遇困难类型与程度等，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进行核查，必要时可以组织民主评议。经核查核实后，对符合救助政策的申请对象,在其所在村（社区）村（居）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镇（街道）根据申请人家庭困难程度确定临时救助金额，并在5个工作日内实行惠民惠农卡“一卡通”发放临时救助金；对不符合救助政策的申请对象，镇（街道）要向救助申请人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对于急难型困难对象的临时救助,镇（街道）可根据救助对象急难情形，简化办理程序，直接予以“先行救助”，以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待急难情形缓解后，再按程序要求补齐相关资料。
(三)档案管理。镇（街道）要进一步加强对临时救助的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档案制度。要建立一人一档的纸质档案，档案材料主要包括困难对象申请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家庭户口本复印件、走访调查材料、公示材料、神和审批材料等，同时要按季度将临时救助各项数据及时录入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对临时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民政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社会救助服务中心、财务审计股、纪检联络员为成员的临时救助工作领导小组,镇（街道）要成立相应的临时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临时救助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民政局负责对镇（街道）的申报资料和资金使用进行抽查审核,抽查率不得低于30％，并将审核结果纳入民政工作绩效考核。
（三）要进一步加强对临时救助对象的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档案制度。要建立纸质档案,镇（街道）要对临时救助对象实行一人一档管理。档案材料主要包括困难对象申请材料、身份证复印件、走访调查材料、公示材料、审核审批材料等。镇（街道）要按月将临时救助各项数据如实、及时录入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并上报民政局，将以系统数据作为确定下拨临时救助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四）各镇（街道）应严格按照"救急救难、简便易行、突出重点、分类救助"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我市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简化救助程序,有效保障我市困难居民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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